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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潘丽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卢西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叶志祥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７０

，

２４３

，

６６２．５７ ２９３

，

８２９

，

９９１．０９ －４２．０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９

，

６１６

，

８９０．３５ １

，

０４６

，

８９８．９７ －１

，

９７３．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２０

，

２５７

，

７５３．０８ ６５１

，

８４１．３０ －３

，

２０７．７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３３

，

２８３

，

１００．５７ －３１９

，

０６０

，

７４３．７９ ２６．８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３ －２

，

１３３．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３ －２

，

１３３．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６２％ ０．１１％ －１．７３％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３

，

７８５

，

６６４

，

７５７．８６ ４

，

３０８

，

６０８

，

５００．３６ －１２．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１９７

，

９９８

，

４０６．２４ １

，

２１８

，

１８２

，

０５２．５８ －１．６６％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

，

６１１．０６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９７９

，

２５２．３７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６．４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１５

，

６４４．７７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２１

，

１５０．２９

合计

６４０

，

８６２．７３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

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３０

，

５９５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９．５６％ ６３

，

３８１

，

７８６ ０

质押

４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２．４１％ ４０

，

２０４

，

０００ ０

质押

２４

，

７５０

，

０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其他

４．４７％ １４

，

４８８

，

８７２ ０

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６２％ 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楼洪海 境内自然人

１．９０％ ６

，

１５４

，

７５３ ６

，

１５４

，

７５３

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６７％ 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其他

１．５３％ ４

，

９５２

，

４２９ ０

广发证券资管

－

工商银行

－

广

发恒众·众合机电

１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１．０２％ ３

，

３０１

，

５９９ ０

许海亮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７％ ３

，

１５０

，

６４８ ３

，

１５０

，

６４８

王志忠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０％ ２

，

９３０

，

８３５ ２

，

９３０

，

８３５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６３

，

３８１

，

７８６

人民币普通

股

６３

，

３８１

，

７８６

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

４０

，

２０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

股

４０

，

２０４

，

０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１４

，

４８８

，

８７２

人民币普通

股

１４

，

４８８

，

８７２

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

股

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

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

股

５

，

４００

，

０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４

，

９５２

，

４２９

人民币普通

股

４

，

９５２

，

４２９

广发证券资管

－

工商银行

－

广发恒众·众合机电

１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３０１

，

５９９

人民币普通

股

３

，

３０１

，

５９９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０９８

，

０７２

人民币普通

股

２

，

０９８

，

０７２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保赢

１

号

２

，

０１９

，

９６５

人民币普通

股

２

，

０１９

，

９６５

鹏华基金

－

建设银行

－

中国人寿

－

中国人寿委托鹏华

基金股票型组合

１

，

７８９

，

８４９

人民币普通

股

１

，

７８９

，

８４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１

）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杭

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第四大股东———浙江浙大网新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及第六大股

东———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２

）除上述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说明

经

2016

年

1

月

28

日的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

,

本公司向关联方杭州成尚科技有限公司转让

所持浙江浙大网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的

100%

股权

,

交易作价

25,280.77

万元。同时

,

本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浙江众合投

资有限公司受让浙江浙大网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所持浙江网新钱江投资有限公司的

100%

股权

,

所持浙江天靖投资有

限公司的

100%

股权

,

交易作价分别为

12,025.54

万元和

2,312.37

万元。三项股权交易价格均按评估值确定。通过该项交

易

,

本公司剥离了大气治理

EPC

业务及资产

,

保留了大气治理特许经营业务及资产。

于

2016

年

3

月

8

日

,

三项标的股权同时完成工商过户变更登记手续。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

本公司已收妥由杭州成尚

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12,893.19

万元

(

占应收款的

51%),

浙江众合投资有限公司已向浙江浙大网新机电工程

有限公司支付两项股权转让款合计

7,312.33

万元

(

占应付款的

51%)

。

2

、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

2014

年

9

月

,

永康市明亮工具厂、永康市新佳五金加工厂

(

统称原告

)

以浙江海拓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未达

标排放废水

,

导致永康电镀园区停产

,

从而给其带来经济损失为由

,

向法院提起诉讼

,

要求浙江海拓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赔偿经济损失各

500

万元

,

并承担诉讼费用。

2014

年

10

月

,

浙江海拓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反诉

,

请求经济损失赔偿。

2014

年

12

月

,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下达民事裁定书

,

鉴于本案有刑事犯罪嫌疑

,

应当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

驳回原告

起诉与浙江海拓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的反诉。

2015

年

1

月

,

原告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15

年

12

月

,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民事裁定书

,

撤销杭州市

滨江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

,

指令该法院继续审理。

2015

年

9

月

,

永康市海狮刀剪有限公司以上述相同事由向法院提起诉讼

,

要求浙江海拓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赔偿经济

损失

700

万元

,

并承担诉讼费用。该案经永康市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2

月

2

日

9

时

20

分开庭审理

,

尚未判决。

根据代理律师的分析判断

,

浙江海拓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败诉赔偿的可能性较小。此外

,

楼洪海、许海亮、王志忠、周

杰、赵洪启、朱斌来等

6

名自然人于

2014

年

8

月

4

日出具承诺

:

“对海拓环境或其子公司、分公司在本次资产重组交割日

前发生的或源起于交割日前潜在将要发生的、产生经济损失的诉讼事项承担赔偿责任。本人将在该等损失确认时将

损失额无条件全额补偿给海拓环境”。鉴于此

,

公司管理层认为

,

该等未决诉讼不会引致重大的不利财务影响。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网新机电”

１００％

股权

暨剥离大气治理业务及资产的议案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９

日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ｃｎｉｎｆｏ－ｎｅｗ／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

ｓｚｓｅ＿ｍａｉｎ／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ｄｅｔａｉｌ／ｔｒｕｅ／１２０１９５２０１１

？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Ｔｉｍｅ＝２０１６－０１－２９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

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楼洪海；许海亮；王志

忠；赵洪启；周杰；朱

斌来

股份限售承诺

自众合机电本次新增股份上

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本人不转让

所持有的本次以资产认购所

取得的众合机电股份；在本人

利润补偿完成前，本人不转让

所持有的本次以资产认购所

取得的众合机电股份。本次发

行结束后，本人所持有的本次

以资产认购所取得的众合机

电股份如因众合机电送红股、

转增股本等原因有所增加，则

增加的股份亦遵守上述约定。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２３

日

３６

个月

正常履行

中

楼洪海；许海亮；王志

忠；赵洪启；周杰；朱

斌来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易、

资金占用方面

的承诺

鉴于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众合机电”）

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

式收购承诺人合计持有的浙

江海拓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海拓环境”）

１００％

股

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作

为本次交易的对方，承诺人就

本次交易完成后避免同业竞

争事宜出具以下不可撤销的

承诺及保证：一、除在海拓环

境（或其下属公司）任职外，承

诺人没有通过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其他经营主体从事与众

合机电及其子公司相同或类

似的业务，或有其他任何与众

合机电及其子公司存在同业

竞争的情形。二、承诺人保证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在持有众

合机电股份期间，承诺人不会

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他任何经

营主体从事与众合机电及其

子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任何业

务或项目。三、若承诺人未来

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

业机会与众合机电及其子公

司从事的业务存在实质性竞

争或可能存在实质性竞争的，

则承诺人将立即通知众合机

电， 在征得第三方允诺后，将

该商业机会让渡给众合机电。

四、若因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

而导致众合机电权益受到损

害的，承诺人将依法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０４

日

正常履行

中

楼洪海；许海亮；王志

忠；赵洪启；周杰；朱

斌来

关于同业竞

争、关联交易、

资金占用方面

的承诺

鉴于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众合机电”）

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

式收购承诺人合计持有的浙

江海拓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作为本次交易的对方，

承诺人就本次交易完成后减

少和规范关联交易事宜出具

以下不可撤销的承诺及保证：

一、本次重组完成后，承诺人

将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以及众合机电《公

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利

或者董事权利，在股东大会以

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承诺人

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

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二、本

次重组完成后，承诺人与众合

机电之间将尽量减少和避免

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

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

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

行公平操作， 并按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

众合机电及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三、承诺人和众合机电

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所

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均不

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在市

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

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承

诺人如违反前述承诺将承担

因此给众合机电造成的一切

损失。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０４

日

正常履行

中

楼洪海；许海亮；王志

忠；赵洪启；周杰；朱

斌来

其他承诺

针对因无锡海拓环保装备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

海拓”）不当使用许可商标可

能导致海拓环境商标损害的

风险， 本次交易对方楼洪海、

许海亮、王志忠、周杰、赵洪

启、 朱斌来等

６

名自然人出具

承诺如下：“本次海拓环境许

可无锡海拓在其污水处理固

液分离设备上使用海拓环境

拥有的注 册 号为

７７７０７８２

、

７７７０７５６

、

７７１６７０１

、

７７１６７４２

等

四个注册商标，该许可事项系

无锡海拓股权转让完成后、其

申请自有商标期间的过渡行

为；该商标许可期间，本人作

为海拓环境经营管理层将持

续督促无锡海拓使用许可商

标时维护许可商标的信誉。本

人承诺对因无锡海拓不当使

用许可商标给海拓环境造成

任何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本人将在该等损失确认时将

损失额无条件全额补偿给海

拓环境”。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０１

日

正常履行

中

楼洪海；许海亮；王志

忠；赵洪启；周杰；朱

斌来

其他承诺

针对标的资产涉及诉讼事项

的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楼洪

海、许海亮、王志忠、周杰、赵

洪启、 朱斌来等

６

名自然人已

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４

日出具承诺：

“本人对海拓环境或其子公

司、分公司在本次资产重组交

割日前发生的或源起于交割

日前潜在将要发生的、产生经

济损失的诉讼事项承担赔偿

责任。本人将在该等损失确认

时将损失额无条件全额补偿

给海拓环境”。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０４

日

正常履行

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楼洪海；许海亮；王志

忠；赵洪启；周杰；朱

斌来

其他承诺

１

、 海拓环境持有缙云丽通现

时的股权安排系因缙云县壶

镇污水处理厂

ＢＯＴ

项目合作

等历史原因而形成。缙云丽通

的出资资金实际来源于自然

人蔡林飞、徐伟华；海拓环境

负责该项目的技术支持与运

营管理服务。

２

、在

ＢＯＴ

协议约

定的股权禁止转让期限届满、

或者经与缙云县壶镇镇人民

政府协商同意提前解除关于

股份禁止转让约定，海拓环境

将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解决

所持缙云丽通股权。

３

、根据海

拓环境与缙云丽通的过往约

定及

ＢＯＴ

项目联合体招标安

排，海拓环境可以持有缙云丽

通

１０％

的股权，且海拓环境有

权保留对该部分股权的权利

主张，若今后海拓环境主张缙

云丽通

１０％

股权得以确权，则

海拓环境将向无关联第三方

转让该部分股权。

４

、为明晰本

次重组海拓环境资产，交易对

方承诺，本次交易对方以其持

有海拓环境的全部权益认购

众合机电非公开发行股份中

不包括缙云丽通的资产与股

东权益。

５

、 交易对方承诺，缙

云丽通现时的股权安排不会

对认购众合机电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份产生任何法律障碍。

在缙云丽通股权转让完成之

前，如因上述股权代持导致海

拓环境及

／

或众合机电任何责

任、风险、损失和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政府

ＢＯＴ

项目合同违

约风险、工商、环保相关行政

主管机关处罚、项目招投标主

管部门追责等，以下简称“损

失”）的， 均由交易对方楼洪

海、许海亮、王志忠、赵洪启、

周杰、 朱斌来等

６

名自然人承

担无限连带赔偿责任，交易对

方任一自然人在承担上述责

任后，均可根据其现时持有海

拓环境的股权比例向其他方

追偿。

６

、因缙云丽通股权安排

而导致海拓环境及

／

或众合机

电任何损失的， 交易对方承

诺，造成的货币性损失，由交

易对方在上述损失发生后的

３

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损失的款

项缴入众合机电的指定账户；

造成的其他非货币性损失，将

由交易对方以其他有效的方

式 （包括但不限于以公开解

释、 声明、 提供保证金等）承

担，为众合机电及海拓环境消

除影响，维护众合机电及股东

的合法权益。

７

、 交易对方承

诺，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规范或

解除海拓环境代为持有缙云

丽通股权的事项。在规范代持

股权的过程中，随时向海拓环

境及众合机电通报，并征求众

合机电的意见。如果实际出资

人蔡林飞和徐伟华放弃缙云

丽通的股权，则交易对方保证

首先由众合机电考虑收购持

有缙云丽通；如果众合机电不

考虑收购持有缙云丽通的，则

交易对方拟将缙云丽通的股

权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以避

免与众合机电产生的同业竞

争。

８

、 对于本承诺函的内容，

交易对方承诺，愿意以个人拥

有的全部财产，包括但不限于

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个人及

家庭拥有的房产、存款、金融

产品等一切可变现的财产承

担相关责任。

９

、本承诺函为不

可撤销的承诺函，不因任何一

名或几名承诺人的单方行为

而解除，除非获得众合机电董

事会决议通过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０１

日

已履行完

毕

楼洪海；许海亮；王志

忠；赵洪启；周杰；朱

斌来

其他承诺

鉴于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众合机电”）

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

式收购承诺人合计持有的浙

江海拓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海拓环境”）

１００％

股

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作

为本次交易的对方，承诺人就

行政处罚责任的承担事宜出

具以下不可撤销的承诺及保

证：一、于本次交易交割日前，

海拓环境及其子公司所有已

存在的行政处罚（包括但不限

于工商、税务、环保、国土、房

产、安全生产、社保等有关部

门处罚）及其他或有事项，均

由海拓环境负责解决或处理；

二、海拓环境及其子公司因交

割日或之前的一切行为导致

其在交割日后产生的行政处

罚及其他或有事项，给上市公

司造成损失的，由交易对方承

担损失赔偿责任。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２０

日

正常履行

中

楼洪海；许海亮；王志

忠；赵洪启；周杰；朱

斌来

其他承诺

本次交易对方楼洪海、 许海

亮、王志忠、赵洪启、周杰、朱

斌来等

６

名自然人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出具 《关于缙云丽通

１０％

股权归属的承诺》， 承诺

海拓环境获得的缙云丽通

１０％

的股权将全部无偿及无

条件地归属重组完成后的海

拓环境，海拓环境的原股东放

弃任何在缙云丽通中的利益。

任何因缙云丽通股权代持所

产生的一切纠纷和法律责任

均由其负责与承担，对众合机

电或海拓环境及其子公司、分

公司造成损失的，均由其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正常履行

中

楼洪海；许海亮；王志

忠；赵洪启；周杰；朱

斌来

其他承诺

因资产评估机构采取基于未

来收益预期的估值方法对标

的资产进行评估、且作为定价

参考依据，根据《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中国

证监会关于利润补偿的相关

规定，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完毕

后三个会计年度 （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含重组实施

完毕当年， 即 “利润补偿期

间”），乙方承诺利润补偿期间

海拓环境实现的净利润（本条

及以下所称净利润均指海拓

环境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净利润）不低于

２

，

６００

万元、

３

，

１２０

万元、

３

，

７４４

万元。 若本次

交易未能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前实施完毕的，则业绩承诺年

度相应顺延至下一年度，相应

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数额参照

坤元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

告》（坤元评报 〔

２０１４

〕

１４９

号）

确定。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０４

日

３６

个月

正常履行

中

楼洪海；许海亮；王志

忠；赵洪启；周杰；朱

斌来

其他承诺

一、本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在

海拓环境或众合机电至少服

务

３６

个月；二、本人在海拓环

境或众合机电任职期间及任

职期满后两年内，本人不在同

海拓环境及其他下属公司存

在相同或者类似业务的公司

兼职或者任职；三、本人在海

拓环境或众合机电任职期间

及任职期满后两年内，本人不

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形式

向海拓环境的竞争对手提供

咨询顾问服务；四、本人在海

拓环境或众合机电任职期间

及任职期满后两年内，本人及

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直

接或间接投资任何与海拓环

境及其他下属公司相同或者

类似的业务。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２３

日

正常履行

中

楼洪海；许海亮；王志

忠；赵洪启；周杰；朱

斌来

其他承诺

１

、自本承诺出具之日起

５

个工

作日，交易各方认可的具有证

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

将对海拓环境过渡期内的最

终损益金额进行审计确认，并

于审计结束后出具‘过渡期损

益报告’。

２

、根据‘过渡期损益

报告’， 海拓环境在过渡期内

所产生的盈利由众合科技享

有，所产生的亏损由我们按原

各自持有海拓环境的股权比

例以现金方式于“过渡期损益

报告”出具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全

额补偿给众合科技。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已履行完

毕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股份增持承诺 潘丽春

董事长潘丽春女士、董事兼总

裁陈均先生、执行总裁卢西伟

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李

军先生、副总裁江向阳女士通

知，自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６

日起未来

３

个月内拟使用自筹资金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

统从二级市场以个人名义增

持本公司股份，合计增持股票

金额不高于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２５

日 三个月

已履行完

毕

股份增持承诺

杭州成尚科技

有限公司、浙

大网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１

、成尚科技、浙大网新计划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起

６

个月内，在

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规定的前提下，通过证

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

产管理等合法合规的方式增

持众合科技的股份，增持的金

额不低于

３４００

万元；

２

、成尚

科技、浙大网新承诺在增持完

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本次购

买的公司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０９

日 六个月

已履行完

毕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

:

亏损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

:

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１

，

８００ －－ －１

，

２００ １

，

１２５．８９

下降

２５９．８７％ －－ ２０６．５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６ －－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６

下降

２５５．５６％ －－ ２０２．７８％

业绩预告的说明 受合同项目工期影响，报告期销售收入减少。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０４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筹划非公开事项进展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１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０１

月

２６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２９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筹划非公开事项进展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１４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筹划非公开事项进展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１８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筹划非公开事项进展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５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筹划非公开事项进展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丽春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925� � �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6—052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6

年

1

月

1

日—

2016

年

6

月

30

日

2.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2016

年

1

月

1

日—

2016

年

6

月

30

日

)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１８００

万元–

１２００

万元 盈利：

１１２５．８９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０．０５６

元

－－０．０３７

元 盈利：

０．０３６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预计报告期亏损主要原因

:

受合同项目工期影响

,

报告期销售收入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上述业绩预告为公司初步估算数据

,

具体情况将在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

2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且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2016年 4 月 23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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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30� � � �证券简称：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6-027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4

月

22

日，公司接第二大股东潘建清先生（持有本公司

47,755,15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75%

）

通知，该股东于近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0%

）质押给东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标的证券的初始交易日为

2016

年

4

月

19

日，购回交易日为

2017

年

4

月

19

日。

截止本公告日，潘建清先生持有天通股份中用于质押登记的股份数为

8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6%

；

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股份数为

353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5%

。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600325� � �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16-037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珠海华耀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珠海华耀

"

）

●

本次担保金额及累计为其担保金额：本次为珠海华耀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5.6

亿元。截止本次担

保前，公司累计为珠海华耀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9.065

亿元。

●

本次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

截止

2016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449.62

亿元。

●

截止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范围。

一、担保情况概述

珠海华耀向工商银行珠海分行申请

8

亿元贷款，以广州华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土地

（穗府国用（

2014

）第

14110022

号）作为抵押，公司按持股比例为本次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

币

5.6

亿元，担保期限为

36

个月。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范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珠海华耀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2004

年

9

月成立，注册地点广东省珠海市，注册资本为

157,142.86

万元，法人

代表王煜伟，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五金材料、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及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

零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公司持有其

70%

股份。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珠海华耀资产总额

5,445,831,081.24

元，负债总额

3,669,727,964.88

元，其中短期借

款为

0

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

1,263,227,964.88

元， 净资产

1,776,103,116.36

元；

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431,

417.81

元，净利润

28,798,391.39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

5.6

亿元；

担保期限：

36

个月；

反担保情况：该笔担保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况。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

2016

年

4

月

20

日， 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449.62

亿元， 占公司

2015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383.60%

，其中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410.86

亿元。截止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019� � �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6-017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一季度业绩网上说明会

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星期四）披露

2016

年一季度业绩。

公司将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 （星期五）

14:00-15:30

在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ssgs/

S600019/)

举行

2016

年一季度业绩网上说明会。

届时，公司管理层将在线就公司

2016

年一季度业绩、生产经营情况等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欢迎

投资者踊跃参加。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002547� � � �证券简称：春兴精工 公告编号：2016-037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筹划重大收购事项，涉及收购通信行业公司股权，该事

项可能涉及重大资产重组。因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公司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春兴精工，证券代码：

002547

）自

2016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五）开市

起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争取在

4

月

29

日前确定上述事项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并按照有关规定，确定是否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继续停牌。待

有关事项确定后发布相关公告及申请公司股票复牌。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22日

股票代码：000006� � � �股票简称：深振业A� � � �公告编号：2016-022

债券代码：112238� � � �债券简称：15振业债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一

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提高闲置资金使

用效率，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授权管理层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

品，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委托理财情况概述

1

、委托理财的目的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

率，为公司与股东创造更大的收益。

2

、投资金额

单笔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时点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

3

、投资方式

本公司委托理财投资包括投资于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不包括非银行发行或银行代售的理财

产品，以及与利率、汇率、证券等挂钩的结构性理财产品。

4

、投资期限

购买的理财产品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授权期限一年。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公司进行委托理财所使用的资金为公司的自有闲置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三、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本次委托理财事项需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委托理财所选择的理财产品为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委托理财资金安全可控，有利于提高

闲置资金的收益，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造成影响。

五、风险控制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投资理财决策，实施检查和监控，防范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由董事会授权管理层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

买低风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可提高闲置资金使用效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利用单笔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时点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

购买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的理财产品。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000006� � � �股票简称：深振业A� � � �公告编号：2016-023

债券代码：112238� � � �债券简称：15振业债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

报告》的审核意见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6

年

3

月

28

日，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情参见公

司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开披露公告），并出具

审核意见如下：

监事会已经审阅了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对董事会评价报告无异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保

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保护了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保证了公司

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监督充分有效。

2015

年，公司未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

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67� � � �证券简称：景兴纸业 公告编号：临2016-015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质押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在龙先生通知，称其将其所

持有的

3,40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自

2016

年

4

月

21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冻为止。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朱在龙先生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7,820

万股，占本公司股份的

16.29%

，其用

于质押的股份总数为

10

，

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14%

。

特此公告

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